
職業災害勞工職業重建補助辦法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九十三  年  十 月 二十 日 

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職特字第０九三０二０四五六八號令訂定發布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辦法依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

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申請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六款至第八款有關職業重

建事項之補助，依本辦法規定辦理。 

第  三  條    職業災害勞工職業重建包括下列各款事項： 

一、 心理輔導及社會適應。 

二、 工作能力評估及強化。 

三、 職務再設計。 

四、 職業輔導評量。 

五、 職業訓練。 

六、 就業服務、追蹤及輔導再就業。 

七、 其他職業災害勞工職業重建相關研究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  本辦法職業重建之對象，指勞工發生職業災害後，由

醫師診斷為職業傷病，致工作能力降低或喪失者。 

第  五  條    申請辦理第三條第一款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條件： 

一、依法設立之事業單位、機構、學校及相關團體。 

二、 置臨床心理師、諮商心理師、職能治療師、護理

師、社會工作師或具相關工作經驗一年以上之大

學校院社會工作、心理輔導、特殊教育相關系所

畢業者一人以上。 

第  六  條    第三條第二款所稱工作能力評估及強化，指為協助職

業災害勞工復工，提供工作分析及功能性體能測驗，並進

行增進其生心理功能之治療、復健及訓練。 

申請辦理前項工作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條件： 



一、 依法設立之事業單位、機構、學校及相關團體。 

二、 置職能治療師或物理治療師一人以上。 

三、 個案管理每月服務量，每四十人置個案管理員一

人，不足四十人以四十人計。 

第  七  條    申請辦理前條工作之單位，應依職業災害勞工工作能

力之恢復狀況，擬訂復工計畫，協助其復工。 

第  八  條    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職務再設計，指協調改善工作環境

或工作機具設備、調整職務內容、工作方法及條件或應用

就業輔助器具等措施，協助職業災害勞工重返職場，提高

工作效能。 

申請辦理前項工作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條件： 

一、依法設立之事業單位、機構、學校及相關團體。 

二、置職務再設計或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服務工作

經驗一年以上之大學校院社會工作、特殊教育、

職能治療、物理治療、醫學工程、人因工程、工

業工程、工業設計、機械工程、資訊工程及電子

工程等相關系所畢業者二人以上。 

第  九  條    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職業輔導評量，指為瞭解職業災害

勞工之職業潛能、興趣、技能、工作人格及生理狀況等所

實施之評量，以提供具體就業建議，協助職業災害勞工適

性就業。 

申請辦理前項工作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條件： 

一、 依法設立之事業單位、機構、學校及相關團體。 

二、 設有專用之職業輔導評量室。 

三、 職業輔導評量每月服務量，每七人置職業輔導評

量員一人，不足七人以七人計。 



職業輔導評量之項目、方式及辦理時程等，準用身心

障礙者職業輔導評量辦法之規定。 

第  十  條    申請辦理第三條第五款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條件之

一： 

一、 依法設立之職業訓練機構或身心障礙者職業訓

練機構。 

二、 經認可辦理身心障礙者職業訓練之社會福利機

構或醫療機構。 

三、 經政府機關委託辦理職業訓練之機構、學校或團

體。 

第 十一 條    申請辦理第三條第六款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資格之

一： 

一、 依法設立之就業服務機構或身心障礙者就業服

務機構。 

二、 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理就業服務之相關機關

（構）、團體。 

前項之單位應置就業服務員，其人數應符合下列規

定： 

一、 就業媒合服務每月服務量，每三十人置就業服務

員一人，不足三十人以三十人計；透過網際網路

求職人數不計入。 

二、 支持性就業服務每月服務量，每六人置就業服務

員一人，不足六人以六人計。 

第 十二 條    申請辦理第三條第七款之單位，應符合下列條件： 

一、 依法設立之事業單位、機構、學校或相關團體。 

二、 計畫主持人曾任教授、副教授或助理教授合計三

年以上，或相當等級之專業人員三年以上者。 

第 十三 條    申請辦理第三條所定二款以上之服務者，應以個案管



理方式為之。 

前項個案管理指依職業災害勞工需求，提供資源整

合、連結等服務工作。 

第 十四 條    第六條及第十一條所稱個案管理員及就業服務員，應 

具備下列資格之一： 

一、 社會工作師、職能治療師或具合格特殊教育教

師資格領有證書。 

二、 大專校院社會工作、職能治療、特殊教育、心

理輔導、復健等相關科系所畢業。 

三、 大專校院非前款相關科系所畢業，從事職業災

害勞工或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滿一年，工作績

優，且經專業訓練滿八十小時，或經專業訓練

滿一百六十小時。 

四、 高中職畢業，從事職業災害勞工或身心障礙者

福利服務滿二年，且經專業訓練滿二百四十小

時，或高中職畢業，經專業訓練滿四百小時。 

第九條所稱職業輔導評量員之資格，除符合前項規定

外，應接受職業輔導評量專業訓練滿一百六十小時。其訓

練時數可抵充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之訓練時數。 

第 十五 條    依第二條申請補助之單位，應依下列項目訂定實施計

畫書，並填具申請書（如附表），於每年二月或七月底前

向勞工保險局（以下簡稱勞保局）提出申請： 

一、 申請辦理單位名稱。 

二、 計畫名稱。 

三、 計畫目標、人力需求。 

四、 經費概算表。 

五、 辦理方法。 

六、 辦理期間。 

七、 預期成效。 



八、 其他經勞保局規定事項。 

第 十六 條    申請補助之單位提出具有延續性之申請案，應於首年

提出總計畫目標、分年工作計畫目標、各年度執行期間、

工作項目及經費概算，並分年申請之。 

第 十七 條    申請案件經勞保局審核後，應提請勞工保險監理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監理會）審議。 

前項勞保局之審核應依本辦法規定初審後送中央主

管機關提供意見，必要時送勞保局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補

助審查委員會審查。 

第一項申請案件之審核，勞保局應於每年六月或十一

月底前完成。 

第 十八 條    勞保局、監理會於審核、審議申請補助單位之補助金

額時，應考量年度經費、實施計畫及預期效益。 

第 十九 條    勞保局得依實施計畫之特性，分期辦理撥款，必要

時，得採期中及期末審查。 

第 二十 條    申請補助單位於實施計畫完成後，應於三十日內將實

施成果、補助經費運用概況及其他相關資料送勞保局，經

勞保局審查認定受補助單位確依計畫執行後，予以核銷，

如有剩餘款應繳回。 

第二十一條    中央主管機關、勞保局及監理會得派員實地訪查受補

助單位辦理情形，並得實施稽核及績效評估，以落實計畫

施行。 

第二十二條    受補助單位未確實執行實施計畫或無故拒絕查核

者，勞保局得撤回補助，並視情節輕重得追回一部或全部

補助款，並列為五年內不予補助之對象；如涉及刑責者，

應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 

第二十三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



 

勞工保險局職業災害勞工職業重建補助申請書 

年    月      日申請       受理編號： 

計畫名稱  

申請辦理 
單位名稱 

 負責人  職稱  

單位地址  

計畫聯絡人

姓      名 
 職稱  連絡電話  

計畫類別 
（請打勾） 

□1. 心理輔導及社會適應 
□2. 工作能力評估及強化 
□3. 職務再設計 
□4. 職業輔導評量 
□5. 職業訓練 
□6. 就業服務 
□ 7.職業重建之研究 
□ 8.其他與職業災害勞工職業重建有關之事項 

計    畫 
執行期間 

自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 日起至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 日止 

□無 本計畫是否

另外接受其

他單位補助 □有（詳述補助單位及補助金額） 

申請補助 
金    額 

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 
 

計畫申請單位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 

 

附表 


